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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文件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粤人社规〔2025〕2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 2024年度我省工伤保险

长期待遇发放标准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省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

为切实保障工伤人员有关待遇权益，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结合我省工伤保险基金运行等实际情况，现将调整 2024年

度我省工伤保险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发放标

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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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一级至四级伤残津贴的调整

（一）调整范围和调整时间

2023年 12月 31日（含本日）前享受伤残津贴且 2024年 1

月 1 日后仍符合继续享受伤残津贴条件的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

人员，从 2024年 1月 1日起按照本通知调整其伤残津贴。

（二）调整办法

按照定额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调整，具体办法

如下：

1．定额调整。符合一级至四级伤残津贴调整条件的人员，

四级伤残人员每人每月加发 55元，三级伤残人员每人每月加发

60元，二级伤残人员每人每月加发 65元，一级伤残人员每人每

月加发 70元。

2．托底调整。根据以上定额调整后的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

人员，如其伤残津贴仍低于 5004元/月的，按照 5004元/月的标

准予以发放。

（三）相关人员的调整

2024年 1月 1日（含本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含本日）

内首次享受伤残津贴的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人员，如其核定的伤

残津贴仍低于 5004 元/月的，从首次享受之月起调整按照 5004

元/月的标准予以发放。

二、关于生活护理费的调整

（一）调整范围和调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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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31日（含本日）前享受生活护理费且在 2024

年 1 月 1 日后仍符合继续享受生活护理费条件的人员，从 2024

年 1月 1日起按照本通知调整其生活护理费。

（二）调整办法

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

六十六条等有关规定，生活护理费调整具体办法如下：

1．普遍调整办法。各市（含省本级）符合生活护理费调整

条件的人员以及 2024年 1月 1日（含本日）至 2024年 12月 31

日（含本日）首次享受生活护理费的人员，其中，广州、深圳、

珠海市及省本级的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生活自理障碍等级分

别按照规定的待遇计发基数 13193元、14553元、11156元、13193

元的 60%、50%、40%、30%的标准调整发放；其他市的一级、

二级、三级、四级生活自理障碍等级分别按照规定的待遇计发基

数 11121元的 60%、50%、40%、30%的标准调整发放。

2．特定人员调整办法。根据以上第 1项办法调整的生活护

理费发放标准比其调整前享受标准降低的人员，暂不按上述第 1

项办法进行调整，改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生活自理障碍等

级人员在原享受标准的基础上分别加发 70元/月、65 元/月、60

元/月、55元/月，从 2024 年 1月 1日起调整加发。今后待当年

度按省普遍调整办法调整后的发放标准高于本项特定调整人员

所享受的生活护理费标准时，本项特定调整人员再纳入当年度省

普遍调整范围予以统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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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调整

（一）调整范围和调整时间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含本日）前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且在

2024年 1月 1日后仍符合继续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的人员，

从 2024年 1月 1日起按照本通知调整其供养亲属抚恤金。

（二）调整办法

按照定额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调整，具体办法

如下：

1．定额调整。符合供养亲属抚恤金调整条件的人员，每人

每月加发 10元；如果属于工亡职工配偶或者孤寡老人或者孤儿

的，则每人每月加发 20元；如果属于工亡职工配偶且是孤寡老

人的，则每人每月加发 30元。

2．托底调整。符合供养亲属抚恤金调整条件的人员，按照

以上定额调整之后其发放标准仍低于 2024年所在市城镇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所在市有多个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按就高原则确定，下同）的，从 2024年 1月起调整至所在市城

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额发放。

（三）相关人员的调整

2024年 1月 1日（含本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含本日）

首次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其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核定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应发放标准低于所在市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的，从首次享受之月起调整至所在市城镇居民最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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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保障标准额发放。

四、其他相关事项

（一）对五级至六级工伤伤残人员于 2023年 12月 31日（含

本日）前按规定已享受且 2024年 1月 1日起仍继续享受的伤残

津贴，其用人单位可以参照本通知相关办法予以调整发放标准

（五级、六级伤残津贴调整额可参照分别不低于 50 元/月、45

元/月的标准）。

（二）已经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有关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并按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停发伤残津贴的一级

至四级伤残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

保险基金补足差额。其中，2024 年需补差额以按照本通知规定

调整后的同等情形应发伤残津贴标准减去同期调整后的实际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计算。

（三）本次调整加发的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费用按照《广东省

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予以支付。

（四）各地区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调整标准和要求执

行，不得自行另设项目和标准发放。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2025年 1月 22日

Administrator
新图章

Administrator
新图章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5年 1月 23日印发


